
各学院（部）、各部门：

根据省教育厅《关于开展 2025 年大中小学课程教材和语言

文字专项研究课题申报和 2024 年大中小学课程教材专项研究课

题结项工作的通知》文件通知，现对 2025 年大中小学课程教材

和语言文字专项研究课题申报及 2024 年大中小学课程教材专项

研究课题结项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2025 年度专项课题申报

（一）课题定位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

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，

聚焦大中小学课程教材建设和语言文字工作重大理论和实践问

题，统筹开展基础理论、实践应用、国际比较、战略前沿等研究。

（二）课题类型与设置数量

专项课题分重点课题和一般课题。研究期限为 1 年（特殊情

况可申请延期 1 年）。

（三）选题指南

由申报人参照省级课题选题指南申报，也可围绕教育部、省



教育厅对课程教材和语言文字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，结合新时代

大中小学课程教材建设和语言文字工作面临的新情况、新问题，

自拟题目申报。

（四）申报条件

1.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，具有独立开展研究和组

织开展研究的能力，能够承担实质性研究工作，品行端正、学风

优良。

2.重点课题申报人须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（职务）或副

处级及以上职务，一般课题申报人必须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

职称（职务）。

3.申报者作为课题负责人只能申报 1 项课题，同一人员作为

课题组成员同年度最多可参与2项课题，课题组成员不超过6人。

4.已获得国家、省部、市厅级资助的课题或其中的子课题，

及已发表出版的成果不得重复申报。

（五）申报方式

以学院单位集中申报，不受理个人申报。申报单位将申报材

料报送至教务处(含 word 版和 PDF 盖章扫描版，邮件主题请注明

“申报单位”+“2025 专项课题申报材料”)，不接受纸质材料，

申报截至日期为 11 月 15 日 24:00。

二、2024 年专项课题结项工作

（一）结项范围和时间

结项对象为已立项的 2024 年大中小学课程教材专项研究课



题。

（二）结项材料

1.结项申请材料合并为一个 PDF 文件，并提供一份匿名副本

（文件名以课题编号命名，匿名副本隐去申报单位和团队成员信

息，文件名加注“匿名”字样）。

2.研究报告需提供文字复制比检测报告（总文字复制比不超

过 25%），评审组将对提交的研究报告进行 AIGC 查重，文字复

制比超过 25%或被认定为利用 AI 工具生成的，不予结项。

3.延期结项、参与人员变动、最终成果形式改变的课题，需

填写重要事项变更申请表。

（三）申报方式

由学院统一报送，并做好申报材料初审工作，确保结项验收

资料齐全、真实，符合结项要求，不受理个人申报。结项材料报

送至教务处（含 word 版和 PDF 版，邮件主题请注明“申报单位”

+“2024 课程教材课题结项材料”）。材料报送截至时间为 11

月 5 日 24:00。

三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加强统筹领导。按照相关规定，

切实履行各项工作职责，严把政治方向关和学术质量关，确保申

报工作有序落实。

（二）各单位要严明工作纪律，督促申报人严格遵守各项法

律法规。



（三）申报人要如实填写申报信息，确保无知识产权争议、

无违背科研诚信等行为。凡在申报中弄虚作假者，一经发现并查

实，即通知其工作单位，取消其申报资格，且 5 年内不得申报本

类课题。

四、联系方式

联 系 人：李云霞

联系电话：0935-6975008

教务处

2025 年 10 月 24 日


